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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专职教师学年度

教学质量绩效奖酬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有关单位：
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专职教师学年度教学质量绩效奖酬发放管理办法》。请各有关单位遵照执行。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五日
主题词：专职教师  教学质量  绩效奖酬  管理办法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2010年11月5日印发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专职教师学年度
教学质量绩效奖酬发放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鼓励教师提高业务水平，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学校从2009-2010学年度起发放学年度教学质量绩效奖酬。为保证教学质量绩效奖酬发放的公正性，特制订本办法。
1、 教学质量绩效奖酬发放对象
我校专职专任教师。
二、教学质量绩效奖酬发放时间
每学年初对上一学年度的专职专任教师学年度教学质量绩效进行认定，具体时间及要求以通知为准。
三、教学质量绩效奖酬等级标准及发放办法

1.教学质量绩效奖酬等级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三个等级。

2.教学质量绩效奖酬金发放标准：

（1）优秀奖金4000元；

（2）合格奖金3000元；

（3）基本合格奖金1500元；

3.发放办法：

（1）合格、基本合格两个等级学校根据本办法中所列条件据实认定，不设比例；

（2）各教学单位从符合合格等级的总人数中按10%比例向学校推荐出优秀等级的人员(按四舍五入计算)。被推荐到学校的优秀人员必须具备评选优秀等级的资格。
四、评选条件

各等级人员应具备的条件：

（一）必备条件

1.工作责任心强，教学运行管理执行到位，各类教学运行文档资料齐全，符合学校规定要求。

教学运行文档包括教师业务档案材料和学生学习档案材料两部分。

教师业务档案资料包括教学日历、课件、教案或讲稿、教师年度工作总结等。学生学习档案材料包括：学生考试材料（试卷、平时成绩登记表、命题计划、评分标准和标准答案、学生成绩单、考试结果分析表、考场记录表等）；学生实践教学材料（实验报告、实习报告、课程设计、学年论文、社会调研报告等）；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材料（任务书、开题报告、外文文献翻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审批表、学生日志、图纸和源程序或光盘、调查报告、创新成果文件材料等）。

以上文件齐全，并按规定审查、批阅和填写（改卷）签字。

教师教学运行文档资料规范，以学校教学检查结果为准。学校没有抽查到的，以本单位检查评价结果为准。

2.学年度未发生教学事故。

3.学年度考核合格。

（二）获教学质量绩效奖酬优秀等级的基本条件

在满足必备条件和完成学校规定标准工作量的前提下，具备以下选择条件之一者具有评选优秀等级资格：
1. 学年度所承担课程教学效果好。学校、教学单位、学生对教学质量的评价满意度高。按课程计算，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每门课程学生评教分≥90分；

（2）顾问委（干部）听课分≥80分； 

（3）同行评教分≥80分。

2.实践教学成绩突出。开设新的实践教学项目；学年度所承担的实践环节教学效果好，在课程设计、认知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方面，管理规范，指导到位，学生反响好。

3.在学科、专业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在学科建设、专业发展和评估中做出重要成绩。

（三）获教学质量绩效奖酬合格等级的基本条件

在满足必备条件和完成学校规定标准工作量的前提下，须具备以下选择条件之一：

1. 学年度所承担课程教学效果好。学年度所承担课程教学效果均达到如下要求（均按课程计算）：

（1）每门课程学生评教分≥85分；

（2）顾问委（干部）听课分≥75分； 

（3）同行评教分≥75分。

2.实践教学取得一定成绩。学年度所承担的实践环节教学效果较好，在课程设计、认知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方面，管理规范，指导到位，学生反响好。

（四）获教学质量绩效奖酬基本合格等级的条件

在满足必备条件前提下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学年度所承担课程教学效果均达到如下要求（均按课程计算）：

（1）每门课程学生评教分≥80分；

（2）顾问委（干部）听课分≥68分；

（3）同行评教分≥68分。

2.学年度完成学校规定标准工作量达到80%及以上的。

（五）教师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发学年度教学质量绩效奖酬

1.在学校和院系对教师各类教学文档检查中，检查评价结果不规范；
2.学年度发生教学事故；

3.学年度工作考核不合格；
4.学生评教课程分79分以下，或者同行评教分67分以下，或者顾问委（干部）听课分67分以下； 

5.学年度完成学校额定标准教学工作量未达到80%及以上。
五、等级认定和奖酬发放办法及要求

1.各教学单位教学质量绩效奖经费额度按其专职教师人数×3000元/人标准核计到各单位（不含外聘教师）；非教学单位人员教学质量绩效奖经费额度按其完成教学工作所获酬金的15%下发到其所在部门，由部门负责人负责分配。

2.各单位每学年根据评选条件和名额进行评选，并在本单位公示5天，公示后再将评选结果报送教务处审核。

3.来校工作不满一年的教师，按实际在校工作时间比例计算。

4.教务处负责对各教学单位上报的结果进行审核后，报学校批准。各单位推荐为“优”者，经学校审核不符合条件，除取消该人员评优结果外，同时其单位的该指标和相应额度予以收回，不再补报。各单位评选结果，经学校审核不符合条件的，由各单位复评，并重新公示后，再报教务处审核。

本办法从2010年9月1日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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